
“企业所得税税率是多少？”

一听到这个问题，大家脑海里第一反应都是 25%。但随着国家优惠政策的陆

续出台，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不同行业都出台了不同的优惠税率。把原来很清

晰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变得复杂了。现在我们就把企业所得税税率做归纳和总结。

一、法定税率 25%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四条规定：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 25%。

二、小型微利企业优惠税率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八条 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按

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从 2019年开始，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年第 2 号的规定，以通过降低应纳

税所得额的方式，变相降低了税率，实际的计算率如下：

政府报告中提出“自 2021年 1 月 1 日-2022年 12月 31 日，小微企业和个体户所

得税年应纳税所得额不到 100万元部分，在现行小微企业优惠政策基础上，再减

半征收。”



对小型微利企业来说，如果年应纳税所得额 100万以内，由实际税负率 5%降至

2.5%。

三、高新技术企业优惠税率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八条: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

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四、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企业或项目

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线宽小于 28纳米(含),且经营期在 15年以上的集成电路生产

企业或项目,第一年至第十年免征企业所得税;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线宽小于 65

纳米(含),且经营期在 15 年以上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或项目,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

企业所得税,第六年至第十年按照 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线宽小于 130纳米(含),且经营期在 10 年以上的集成电路生

产企业或项目,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 25%的法定

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政策依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促进集成电

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

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20年第 45 号）

五、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设计、装备、材料、封装、测试企业和软件企业

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设计、装备、材料、封装、测试企业和软件企业,自获利年

度起,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 25%的法定税率减半

征收企业所得税。



【政策依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促进集成电

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

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20年第 45 号）

六、国家鼓励的重点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软件企业

国家鼓励的重点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软件企业，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

免征企业所得税，接续年度减按 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政策依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促进集成电

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

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20年第 45 号）

七、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 15%

自 2017年 1 月 1 日起，对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

企业所得税。

【政策依据】1、《财政部 税务总局 商务部 科技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将技

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所得税政策推广至全国实施的通知》（财税〔2017〕79 号）

第一条

2、《财政部 税务总局 商务部 科技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将服务贸易创新发

展试点地区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所得税政策推广至全国实施的通知》（财税〔2018〕

44号）第一条

八、从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企业 15%

自 2019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12月 31日，对符合条件的从事污染防治的第三

方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政策依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关于从事污染防

治的第三方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生

态环境部公告 2019年第 60 号）第一条、第四条

九、节能服务公司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对符合条件的节能服务公司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符合企业所得税税法有关规

定的，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

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按照 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十、西部地区鼓励企业 15%

对设在西部地区以《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中新增鼓励类产业项目为主营业

务，且其当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 70%以上的企业，自 2014年 10

月 1日起，可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政策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有关企业所得

税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年第 14 号）第一条

十一、横琴新区等地区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鼓励类产业 15%

对设在横琴新区、平潭综合实验区和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鼓励类产业企

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政策依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广东横琴新区 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 深

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及优惠目录的通知》 （财税

〔2014〕26 号）

十二、海南自由贸易港鼓励企业 15%



对注册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并实质性运营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

企业所得税。

【政策依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

知》（财税〔2020〕31 号）

十三、非居民企业优惠税率 10%

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

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缴纳企

业所得税。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减按 10%的税率

征收企业所得税。


